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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與落實。 

2. 處理流程預擬及演練。 

3. 相關處室及人員之明確分工。 

4. 訂定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並公告之。 

各處室 

1. 被害人、申請人、檢舉人得以書面向學務處申請調查。 

   防治規定第 16 條 
2. 被害人、申請人、檢舉人其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申請調查者，

學務處應作成紀錄，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閱讀，確

認內容無誤後，由其簽名或蓋章。防治規定第 16 條 

學務處 

1. 學校以學務處為申請調查案收件單位，並由該處指派專人處

理相關行政事宜。防治規定第 16 條 

2. 確認申請調查之事件屬應通報之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

件者，需於 24 小時內依相關規定通報教育主管行政機關及

新北市家暴暨性侵害防治中心。 

3. 若屬緊急事件，則先打 113 電話緊急通報後，再於 24 小時內

完成補書面通報。 

學務處 

1. 依事件進行判斷(1)是否為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

件；(2) 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具真實姓名；(3)同一事件是否

已處理完畢；(4)有無管轄權限，以決定是否受理。 

2. 若不受理原因為(1)、(2)、(3)，須敘明理由在 20 日內通知申

請人或檢舉人，若為(4)則於 7 個工作日內移送其他有管轄權

者。防治規定第 19 條 

性平會 

1. 針對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緊急事件進行處理，成立單一

發言單位，並由主任秘書擔任發言人，面對媒體。 

2. 對被害人進行輔導諮商及資源轉介等相關處遇。 

3. 啟動性平會，進行事件調查之行政協調（包含行政事宜、人

力、分工、經費等） 

各處室、 

性平會 

1. 若評估有必要，依法組成調查小組。調查小組成員 3 人或 5 

人，應符合性平法 33 條及防治準則第 22 條規定組成。 

(1) 女性委員應佔成員 1/2 以上。具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素

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比例於學校應佔 1/3 以上。 

(2) 雙方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，應有被害人學校代表。 

性平法第 33 條 

(3) 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，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，事

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，亦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作。 

2. 若無須成立調查小組，則由性平會自行審議。 

性平會 

1. 性平會應於 2 個月內完成調查，並提出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。 

2. 調查作業必要時得延長 2 次為限，每次不得逾 1 個月，並應

通知申請人、檢舉人及行為人。性平法第 36 條 

性平會、 

調查小組 

1. 如查證屬實，則除了調查報告外，應另提懲處建議。 

2. 由性平會完成調查後，應將調查結果及處理建議以書面方式

提出報告，除有適用法規顯然不當之情形，原則上應尊重調

查小組作成之處理建議。性平法第 36 條 

性平會 

性平會應於接獲調查報告後 2 個月內，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

關議處。性平法第 36 條懲處之權責機關如下： 

1. 學生獎懲委員會（對學生） 

2. 教師評審/考績委員會（對教師） 

3. 人事評審/考績委員會（對職員工） 

4. 其他（學校其他相關委外人力之權責單位） 

 

性平會、 

懲處權責機關 

1. 執行懲處得單獨或同時依規定為必要之處置，應命行為人接

受心理諮商與輔導之處置(向被害人道歉、接受八小時性平課

程及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)。 

2. 主管機關執行時得採取必要措施，以確保加害人配合遵守。

性平法第 26 條 

懲處權責機關 

性平會應將處理結果，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及行

為人，並應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單位。 

性平法第 37 條、第 39 條 

 

性平會 

1. 結案後，秘書室進行管理檔案、通報，由學輔組追蹤輔導。 

2. 申訴人若對處理結果不服，可向性平會提出不服申復，性平

會應於 30 日內書面通知申復結果；若受理申復，性平會應另

組調查小組重新調查。 

3. 申訴人若對申復結果不服，得於 30 日內，依規定提起救濟(上

級主管機關、學校各種評議委員會) 

秘書室、 

學輔組、 

性平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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